
“低头族”踩到
“逆行者”的滑板受伤

责任如何划分？

22002266 .. 0011 .. 0088 星 期 四

编 辑 李 俊 张 勇

1106 说法

红木家具.老家具.字画.扇
子.印章.像章.老服装.小人
书.紫砂壶.玉器.瓷器.地址:
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（近四川北路）
热线电话：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渝水堂 高价
收购

高尚领域A3地块35KV、10KV用户站管理招标公告
公司成立满 5 年， 注册金满壹仟
万，具备相关资质，有相关服务经
验。 领标时间：1 月 8 至 1 月 12
日 ， 地址 ： 长乐路 989 号 201，
54043388-665，黄先生。

高尚领域地库照明系统节能改造招标公告

公司成立满 5年，注册资金满 500
万，有同类项目照明系统节能改造
服务经验。领标时间：1月 8日至 1
月 12 日， 地址： 长乐路 989 号
201，54043388-665，黄先生。

遗失声明

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

遗失企业境外机构证书 (编号：
N3100201500018）， 特此声明
作废。 2026 年 01 月 08 日

踩到滑板导致骨折

2024年 9月 17 日晚，未满 8周岁的小佳（化名）在
某公园内部道路左侧踩着滑板车逆人流滑行。李女士
（化名）在该公园内边看手机边走路，与小佳相向而行。
18:33 许，小佳停止滑行，不料李女士踩到静止的滑板，
失去重心摔倒，导致左尺骨骨折。
因各方协商无果，李女士遂将小佳及其监护人、公园

诉至法院，要求小佳一方赔偿医疗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等
共计 5.3 万余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、鉴定费，要求公园一
方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，若法院认定公园承担直
接责任，则请求法院依法判决。
李女士表示，小佳在没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逆人流

使用滑板，导致自己踩到滑板后摔伤，小佳及其监护人应
承担主要责任。公园没有配备安保人员巡视，事发时路灯
发生故障，公园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应承担相应责
任。此外，李女士补充，当时自己在公园内部无机动车的
道路上行走，属于正常使用手机，故自己无责。
小佳监护人辩称，李女士作为成年人，走路时分心看

手机，没有注意周围环境导致受伤，自身应担责。李女士
摔倒并非因为踩到滑板，而是由于踩到了路面一侧存在
高低落差的排水通道，加上公园路灯故障导致光线昏暗，
这些因素叠加才引发了此次事故，故公园也应承担责任。
李女士摔倒时，小佳已停止滑行，可见事故是由李女士在
有落差的排水通道上脚下不稳踩空导致，小佳的监护人
陪同小佳进入公园，距离小佳位置并不远，已履行了监护
义务。
公园则辩称，作为非营利性主体，其安全保障义务应

限定在设施设备本身造成的损害范围之内。事发路段路
面宽超 6 米，足够行人通行，排水通道宽度仅 30 厘米，
基本无落差，且原告受伤并非踩到排水通道导致。公园已
配备安保力量进行定时巡逻，当天路灯亮起时间为 18:
15，巡逻人员于 18:42 发现路灯故障，并在 18分钟内修
复完毕，已尽安全保障义务，不应承担责任。小佳的监护
人放任其在公共区域操作难度高的滑板且无人陪同，导
致原告受伤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此外，李女士自身也存在
过错。

各自承担相应责任

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李女士作为成年人，在光线
不足的公共道路上长时间低头看手机，严重分散了对周
围环境的注意力，未能及时发现前方静止的滑板，对事故
发生有重大疏忽。小佳此前逆人流滑滑板的行为本身具
有危险性，即便事发时滑板处于静止状态，但小佳监护人
明知现场昏暗、人流集中，仍放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小佳
在公共通行区域使用滑板，导致滑板对通行构成妨碍，没
有尽到监护责任。公园未能及时发现路灯故障，导致事发
时路段昏暗，且未能证明已履行安排安保人员巡逻的管
理职责，存在管理疏漏，未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。
综上，法院判决李女士自行承担 65%的损失，由小

佳及其监护人承担 25%的赔偿责任，由公园承担 10%的
赔偿责任。一审判决后，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，判决已经
生效。
浦东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郭丹

表示，游客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无论是在公园还是
其他公共场所活动时均应结合现场环境、光线、人流密度
等实际情况，保持必要的审慎注意，避免因看手机、分心
走神等将自身置于安全风险之中。若不幸发生意外，应理
性看待纠纷，综合思考事故原因。
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，

需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、智力状况、活动性质、活动场所
及活动风险程度等因素，采取相应的安全监护措施。对未
满 8周岁的儿童来说，使用滑板等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
性，监护人不仅要为其选择合适的活动场所，而且应全程
陪同、实时关注并及时制止可能引发危险的行为。对认知
能力逐步成熟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常规社会活
动，可通过事前教育、明确规则和事后提醒等方式，引导
其逐步提升风险识别和自我管理能力。同时，家长还应注
重培育未成年人的责任意识。若未成年人不慎致他人损
害，应引导其秉持诚信原则处事，正视责任、主动担当，在
合法合理的框架内妥善化解纠纷。
公共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

者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承担侵权责
任。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合理限度，管理者如果没有对可预
见的风险履行必要的管理职责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，应
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唯有每个人恪守自身责任，管理方切
实履行管理职责，公共场所才能真正成为安全、舒心的共
享空间。

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张 敏

在公园一边散步一边玩手机，不料一脚踩到逆行的滑
板车摔倒受伤，责任如何划分？ 近日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
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浦东法院）审结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。

夫妻间发生矛盾，丈夫却藏匿年幼的未成年子女，不让另一
方探望？妻子向崇明区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。
申请人董某某与被申请人谢某系夫妻关系，双方的女儿谢

小某不满 4岁。
根据董某某提供的案件接报回执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妇女联

合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，以及董某某、谢某的陈述意见，证实
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发生矛盾，在分居期间，丈夫谢某实施
了抢夺、隐匿谢小某的行为，致使董某某失去与谢小某的联系。
之后，董某某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和处理均无果，故向法院提

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，请求被申请人谢某立即停止对申请人
董某某监护权的侵害，禁止被申请人谢某抢夺、藏匿未成年婚生
女谢小某。
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被申请人谢某的行为不仅侵

害了申请人董某某作为母亲的人格权权益，还损害了谢小某的
身心健康，影响其正常生活，申请人董某某请求的人格权侵害禁
令具有现实紧迫性，且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。
故依法裁定：禁止被申请人谢某抢夺、隐匿婚生女谢小某，

同时责令被申请人谢某于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谢小某送回
原居住地，由申请人董某某、被申请人谢某共同抚养。法院作出
裁定后，双方均未申请复议。
探望子女是父母基于亲子关系享有的情感利益和人身自

由，属于人格尊严的延伸，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。父母一方无
正当理由禁止另一方探望子女，剥夺了对方基于亲子关系的人
格利益，给对方造成精神痛苦，构成了对人格权的侵犯。
本案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

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二）》实施以来，适用该解释第十二条发出
的崇明地区首份人格权侵害禁令。
禁令发出后，人民法院高度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特殊

性、紧迫性，切实落实禁令执行工作，主动与申请人所在地司法
所、妇联、青少年权益保护中心、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联合协作，
促成父母双方就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自愿签订《共同抚养协
议》，并向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发送家庭教育指导令。人民法院通
过制发人格权侵害禁令，有效制止了人格权侵害行为，在共同扶
养协议签订当日，申请人见到了阔别 67天的幼女，妇女、儿童的
人格权益得到及时兑现。

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田春锋

近日，赛车爱好者王某将其经过“魔改”的汽车开上公共道
路测试，车辆在行驶中释放浓烟、发出巨大声响，引发关注。目
前，王某已被上海松江警方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处以行政罚
款，其车辆也被收缴。
据了解，王某是一名赛车类自媒体博主。他不仅违法改装车

辆并上路行驶，还将相关视频在网上发布，吸引了一定流量。警
方通过网络巡查发现相关视频后展开调查，确认王某于 2025 年
11 月 25 日 16 时许，驾驶该改装车辆驶出天马赛车场，随后在
沈砖公路、昆港公路等公共道路非法行驶，时长约 18分钟。
据王某到案后交代，其为博取粉丝关注，自行购买了一辆二

手车，并在天马赛车场内的一家改车店进行了大幅改装。为追求
超常规动力表现，他竟将引擎盖拆除，外置多个涡轮增压装置，
并驶出赛车场，在开放道路上测试车辆性能。经核查，该车辆实
际已达到报废标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相
关规定，此类车辆严禁上道路行驶。
目前，王某因驾驶非法改装且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，

被警方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并处以相应行政罚款，涉案车辆
已被收缴。
警方提醒：驾驶非法改装或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

驶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，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请
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共同维护安全、有序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晨报记者 陈 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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